
《沈阳市科技工作专项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在完善市场导向创新体制机制方面提出设立科技工作专项，提高科技创新组织管理水平。
二、出台的目的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沈阳市科技工作专项管理。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要求和部署，以提升科技计划管理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环境为目的。
2.实施重点
沈阳市科技工作专项主要包括科技计划管理费、科技统计、科技宣传、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活动周、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社会科学研究等有明确指向或规定的专项工作。
3.实施路径
（1）各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市科技局通知要求，通过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申报年度工作专项项目，并按要求上传项目经费预算等相关附件材料。
（2）科技计划管理费，每年按照不超过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年度预算总额的1%确定数额。科技统计项目、科技宣传、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活动周等专项经费预算根据工作实际需求和以往年度计划安排资金数额进行编制。原则上每年按照不超过上一年度资金额度进行安排。确需变更的，由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报市政府审批程序。
[bookmark: _GoBack]（3）工作专项按照市科技计划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立项审批程序。
（4）工作专项实行年度报告制度，不签合同、不验收。
4.实施主体
沈阳市科技工作专项项目承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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